
发展规划处处务会议议事规则（试行） 

 

为切实履行发展规划处职能，加强部门内部工作协调，提高

部门工作效率与管理水平，进一步规范处务会议制度，积极部署、

安排、推进、调整、检查内部工作，实现有效管理，结合部门实

际，特制定本议事规则。 

一、会议职能 

处务会议是发展规划处重要的议事会议，对事关学校发展规

划、学科建设和政策研究工作的重大事项和内部管理“三重一大”

事项进行民主讨论并形成建议或决策意见。 

二、会议议事原则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

发，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二）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

的原则，实行集体议事。  

三、参会时间及人员 

（一）处务会至少每两周召开一次，主要负责同志可根据工

作需要视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二）处务会一般由处长主持，特殊情况下，由处长委托一

名副处长主持。参会成员为部门内部全体工作人员，特殊情况可

邀请其他单位人员参加。会议由处长指定专人作记录并在会后形

成会议纪要，会后要妥善做好保管工作。 



 

四、会议议事范围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上级的重

要指示、决定。 

（二）贯彻落实学校关于办学方针、指导思想、发展规划、

重大改革方案等方面的实施意见和重要措施。 

（三）讨论决定本部门重要规章制度、年度工作计划、学期

工作安排、党政工作报告以及需向学校报告的重要请示等。 

（四）研究讨论双一流建设项目和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五）研究决定本部门科级干部拟任人选的推荐、考察和人

事异动、年度预决算、津贴发放、考核奖惩、发展党员等工作中

需要决策的重要事项。 

（六）研究需报请学校审批的重要工作。 

（七）其它需要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 

五、会议议事程序 

（一）召开会议前由部门工作人员将需要会议讨论的议题提

交处长确认并做好会中汇报的前期工作； 

（二）处务会议议题中如有涉及到其他部门和学院的事项，

相关工作人员应事先加强沟通，征求意见和建议。  

（三）处务会议参加人数应不少于全体成员的 2/3，同时必

须有半数以上处级领导干部出席和纪检委员出席，会议方可召

开。议事过程中各成员应针对所讨论的问题充分发表意见和看



法。 

（四）处务会议应本着局部服从大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作出决策或决定。  

（五）参加处务会议的人员应遵守必要的保密纪律。 

六、附则 

（一）本议事规则由发展规划处制定并负责解释、修订。 

（二）本议事规则自颁布之日起试行。 


